	序号
	名称
	保障范围
	保障期限
	会费
	互助金
	赔付案例

	1
	在职职工意外伤害
	工作或生活中受到意外伤害
	1年
	26元/份；最多可参加四份，且同一单位职工参加份数应一致
	1、因意外事故、烧烫伤导致残疾或身故时按不同伤残程度最高领取互助金20000元或30000元；

2、住院期间发生意外事故、烧烫伤导致残疾或身故时按不同伤残程度最高领取互助金40000元或60000元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某职工在下班回家途中骑自行车不慎发生碰撞导致腰部骨折，经鉴定为9级伤残，根据此活动领取互助金标准计算，该职工可领取互助金2000元。


	2
	在职女职工特殊疾病
	包括以下8类疾病：原发性子宫颈癌；原发性输卵管恶性肿瘤；原发性子宫内膜癌；绒毛膜癌；原发性乳腺癌；原发性外阴癌、阴道癌；原发性子宫肉瘤；原发性卵巢癌。
	2年
	36元/份；最多可参加两份，且同一单位职工参加份数应一致
	每份最高可领取互助金14600元，其中治疗费用互助金10000元；康复休养互助金1000元；生活补助互助金住院每日20元，最高可领取180天。
	某职工因乳腺癌入院治疗，该职工可领取治疗费用互助金10000元；康复休养互助金1000元；生活补助互助金每日20元，实际住院天数192天（包含后期放化疗），本活动规定实际可享受的生活补助天数最高为180天，按180天计算，生活补助互助金3600元；共计领取互助金14600元。

	3
	在职职工重大疾病
	包括以下25类：急性心肌梗塞、冠状动脉搭桥术（或称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）、恶性肿瘤、终末期肾病（或称慢性肾功能衰竭尿毒症期）、重大器官移植术或造血干细胞移植术、白血病、良性脑肿瘤、严重烧烫伤、瘫痪、多个肢体缺失、严重运动神经元病、双目失明、语言能力丧失、重症帕金森病、严重阿尔茨海默病、心脏瓣膜移植术、系统性红斑狼疮、急性或亚急性重症肝炎、慢性肝功能衰竭失代偿期、严重重症肌无力、严重多发性硬化症、深度昏迷、双耳失聪、严重原发性肺动脉高压、脑炎后遗症或脑膜炎后遗症
	3年
	66元/份；最多可参加四份，且同一单位职工参加份数应一致
	1、在本活动生效30日（含）内，会员首次确诊患有本活动规定的25类重大疾病的一种或多种时，不享受领取重大疾病的互助金待遇；

2、在本活动生效30日后90日（含）内，会员首次确诊患有本活动规定的25类重大疾病的一种或多种时，可以一次性领取慰问金500元（每份），重大疾病保障待遇终止；

3、本活动生效90日（不含）后，会员首次确诊患有本活动规定的25类重大疾病中的一种或多种时，可以一次性领取10000元重大疾病互助金，重大疾病保障待遇终止。
	1、某职工因心脏疾病入院治疗进行冠状动脉搭桥术，因确诊在观察期之内（90天之内），该职工可领取500元慰问金。

2、某职工因心脏疾病入院治疗进行冠状动脉搭桥术，该职工确认在90天之后，可领取互助金10000元。



	4
	在职职工住院综合
	1、基本医疗住院(包括按住院治疗费用结算方式治疗的慢性病)；

2、住院期间发生意外伤害；

3、工作或生活中发生意外伤害。
	1年
	96元/份
	1、按包头市基本医疗保险统筹段自付部分的70%领取互助金，保障期内可领取互助金两次；

1、 2、住院发生意外最高可领取互助金15000元；

3、工作或生活中发生意外最高可领取互助金10000元。
	某职工因疾病在医院住院治疗，医疗费总额12750元，医保统筹支付8000元；该职工医保统筹范围内个人自付费用为2000元，按包头市基本医疗保险统筹段自付部分的70%领取互助金，该职工可领取互助金2000×70%=1400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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